
 

遂宁市市本级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及
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的说明 

 

一、2020年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

（一）预算绩效目标批复审核工作。编制 2020 年预算，将

所有纳入预算管理的部门（含部门下属单位）列为预算绩效目标

管理对象，将绩效目标管理融入部门预算编制，做到绩效目标与

预算编制同步申报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批复，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

先导性作用。要求凡是涉及财政资金的项目必须编制绩效目标，

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步预算编制流程。4 月，对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进行了批复。12 月，组织相关业务科室对 2021

年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开展集中会审工作，并对相关业务科室进行

意见反馈。 

（二）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和评价工作。1. 开展绩效自评

并录入监控平台。按照“谁填报绩效目标，谁开展绩效自评”的原

则，组织各级财政部门相关科（股）室按照归口管理部门（单位）

的原则，要求归口管理部门（单位）开展绩效自评表的填报，并

由对应的科（股）室于 3 月 31 日前代录入“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

控平台”。2. 选定重点评价对象。一是要求各级财政部门根据扶

贫重点领域项目资金规模及使用方向，筛选确定重点评价扶贫项

目。二是要求收集整理评价项目基础资料，重点是通过与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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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沟通的方式收集项目实施点个数等资料。三是要求各评价组对

评价项目管理薄弱环节、问题易发点、绩效内容等进行梳理，作

为评价重点和目标。四是制定评价工作方案，选定现场评价点，

制定重点评价项目工作计划。 

（三）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根据省厅要求，结合遂宁市财政

工作实际，认真编制了 2020 年度市本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

案，对评价工作对象、时间、评价流程、评价报告格式、参评中

介机构资格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。2020 年 7 月，组成联合评价

组选取了党委政府重视、社会关注度高的 21 个项目支出开展现场

评价工作（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项目 18 个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项目 1 个、社保基金预算项目 1 个、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 1

个），涉及金额 3.08 亿元，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

制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；要求市本级纳入了预算信息公

开的部门全部实施部门整体支出自评，抽取包括市住建局等 19

个部门进行部门整体支出重点评价；选取高龄老人补贴进行财政

政策支出评价。 

（四）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工作。根据《中共遂宁市委 遂宁

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〈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委〔2019〕-8），要

求市级各部门（涉密单位除外）对照年初预算项目绩效目标，对

2020 年 1—8 月部门（预算项目）预算执行进度、预算调整情况、

绩效目标（产出指标）实现程度全面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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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取市民政局等 5 个部门项目绩效运行情况进行重点监控。对个

别绩效目标出现偏差、资金支出进度缓慢、管理存在漏洞的项目

要求进行梳理整改，截至 12 月底，共收缴总预算 932.038 万元。 

（五）开展事前评估工作。为加强预算科学化精细化管理，

提高预算资金分配决策的科学性、公开性、公正性，拟定《遂宁

市 2021 年市级项目支出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方案》（遂财绩

〔2020〕15 号），在今年 12 月由各业务科室和第三方中介机构人

员组成联合评价组，围绕市委、市政府 2021 年新增重点工作安排，

在各资金归口管理科室初评的基础上，选取 8 个 100 万元以上的

财政专项资金项目作为重点评估对象。 

（六）制定《遂宁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》。将

绩效管理纳入政府部门工作绩效考核，通过刚性约束不断强化预

算部门的主体意识、责任意识，转变管理观念，引导预算部门切

实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形成“政府领导、

财政推动、部门负责”的工作格局。12 月，对全市 72 个部门 2020

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考评打分。 

二、2021年工作要点 

（一）加强绩效目标管理。根据《四川省省级预算绩效目标

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明确绩效目标管理职责分工、管理程

序、编制要求、审核内容等，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增强预

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规范性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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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持续推进绩效评价管理。一是深化项目支出绩效评价。

根据 2021 年财政管理改革热点和难点，重点选取扶贫、教育、农

口、卫生、社保等支出方向的专项预算项目实施重点绩效评价。

二是稳步推进部门整体支出评价。要求纳入预（决）算信息公开

的部门（单位）100%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，选取其中部分

实施重点评价，从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综合管理及整体效益等

方面对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进行评价，促进部门（单位）

提高管理水平。 

（三）加大绩效运行监控管理。一是实现全覆盖监控。对全

市所有部门预算专项项目 1—8 月份执行情况开展绩效监控，全面

掌握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、项目实施进度、支出执行进度。二是完

善监管机制。对绩效目标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和督促检查，促

进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，扩大项目资金绩效运行监控范围，做到

财政资金运行到哪里，绩效监控就跟踪到哪里，以不断提高财政

资金运行效率，防范财政资金运行风险。 

（四）严格实施结果应用管理。一是及时通报和报告绩效评

价结果。将 2020 年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呈报市人大、市政府，督促

市级部门和县（市、区）、园区财政部门充分应用绩效评价结果。

二是反馈评价结果和督促整改到位。对评价发现的各类问题梳理

归类、划清责任、划定时限、列出清单，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按

期整改到位，对问题整改不力的部门和单位实施问责和通报。三

是着力推动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。对存在问题较多、绩效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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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较低的项目资金实施针对性预算安排调整。 

（五）加快绩效信息化平台建设。积极对接省级绩效信息管

理平台试运行情况，实现促进各级政府和各部门（单位）的业务、

财务、资产等信息互联互通，信息数据资源共享共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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